
2023/7/24 下午4:08 臺南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系統-法規內容-臺南市政府衛⽣局防疫損失補償⾦發給原則

https://law01.tainan.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media=print&id=GL000858 1/1

臺南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系統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列印時間：112.07.24 16:08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損失補償金發給原則

公發布日： 民國 104 年 12 月 01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6 年 02 月 24 日

發文字號： 南市衛疾字第1060031400號 函

法規體系： 臺南市法規資料庫/衛生類

圖表附件： 附件一申請書.doc
附件二.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損失補償金處理流程.doc
附件二.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損失補償金處理流程.odt

一、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補償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
    條及行政執行法之授權所執行各項防疫措施致民眾身體或財產遭受特
    別之損失，特訂定本原則。
      前項補償請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於知有特別損失後二年內向
    本局提出請求，如自特別損失事件發生後逾五年者則不得為之。
二、對於特別損失事件之請求，應於收到申請書後三十日內決定是否補償
    。
三、依本原則申請損失補償時，申請人或其代理人應填具申請表，並於簽
    名或蓋章後，向轄區衛生所或本局業務科（ ICS 期間由業務科受理
    ）提出；其有代理人者，並應提出委任書等證明文件。
四、為審議損失補償事件，本局得設置特別損失補償審議小組（以下簡稱
    審議小組）。審議小組由局長指定適當人員組成之。
      前項審議小組之審議結果應作成紀錄。
五、防疫損失補償金發給之處理流程依「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損失補償
    金發給原則處理作業流程」辦理（如附件二），申請補償金額為新臺
    幣壹萬元以下者，由本局及各轄區衛生所受理並經審議小組審議後補
    償之；申請補償金額逾新臺幣壹萬元者，依國家賠償程序辦理。
      申請補償金額為新臺幣五千元以下者，由本局各轄區衛生所受理，
    因果關係明確者，得請二家廠商估價，以廠商估價之最低價助其回復
    原狀或給予補償金。
      前項損失補償，以實際所受之特別損失為限。
六、前點補償請求經本局拒絕補償，或自提出申請之日起逾六十日不能決
    定補償，申請人得逕提起訴願。
七、本原則所需經費，由本局年度預算支應。


